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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51 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：薛敬議

電話：02-7712-9123

電子信箱：dododocar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資(六)字第11001680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勞動部來函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(附件1) 

(A09000000E_11000168075_doc1_Attach1.pdf、

A09000000E_11000168075_doc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重申籲請各級學校督導承攬廠商及工程對於疫情趨緩易發

生職業災害之趕工作業，應加強安全衛生設施，必要時加

派人力監督管理，落實各項防災機制，請查照週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勞動部110年12月3日勞職授字第110020625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鑒於近期疫情趨緩及年終將至，承攬廠商為達工程進度或

訂單需求而多有趕工情事，請督導承攬廠商及工程在經濟

復甦及各行業工作量能需求增加下，除持續維持職場防疫

作為外，並應確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辦理，對於

疫情趨緩易發生職業災害或工安事故之趕工作業，應加強

安全衛生設施，必要時加派人力監督管理，落實各項防災

機制，切勿因趕工及疏忽而釀災。

三、另公共工程在工程履約階段，如發現施工廠商有延誤履約

進度而有趕工或縮短需求者，除依上述要求施工廠商加強

安全防護措施之外，並請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年5月

12日工程管字第09700186940號函（影本如附件1），要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041100099507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2/10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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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加強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之履約情

形，避免因趕工造成勞工傷亡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(處)、部屬機關(構)
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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